
长寿区2023年重点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 实施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

项目名称 巨灾保险项目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总资金额 200

上级补助

区级资金 200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巨灾保险的实施意见》（渝府办发〔2017〕121号）以及我区
往年开展情况，保障范围包括自然灾害导致、公共安全（化工爆炸）、恐怖活动和见义勇为等导致的人
身伤亡，保险额度是每年10万元/人。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房屋损毁，具体赔偿为土坯房每年5000元/户，
砖（石）木结构每年10000元/户，钢筋混凝土结构、砖墙结构每年20000元/户，每次赔偿限额为500万
元，每年累计赔偿限额为2000万元。出现房屋毁损时，根据房屋毁损的程度按照比例进行赔偿。按照投
保合同，为辖区100万人提供8000万元的风险保障，结合保障内容和保险额度，每年区财政需支付保费
200万元。我区巨灾保险是由在长各财产保险公司共保，由平安财险作为主承保，按照方案分别支付各家
保险公司。

立项依据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巨灾保险的实施意见》（渝府办发〔2017〕121号）

当年绩效目标 给全区群众提供风险保障，降低政府救灾压力，确保百姓及时获得救助。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性质 指标值 指标单位
分值

(90分)
是否核心

提供风险保障金额 ≥ 8000 万元 20 是

区级保费补贴比例 ≥ 98 % 10

保险赔付金额 ≥ 20 万元 20 是

2023年10月底投资完成 ≥ 100 % 10

群众对巨灾保险政策的知晓率 ≥ 90 % 10

实现辖区人口覆盖率 ≥ 100 % 10

群众满意度 ≥ 98 % 10

联系人： 李冬霞 联系电话： 40236567



长寿区2023年重点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 实施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

项目名称 打非专项项目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总资
金额

47.5

上级补助

区级资金 47.5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及全市
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抓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落地落实，切实打好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攻坚战，加大防范处置非法金融活动工作力度，着力遏制增量风险，努力减少
存量风险，妥善化解信访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
险的底线。按照《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和市级对各区县关于进一步强化打非机构
人员经费保障的相关要求，申报防范和处置非法金融活动专项资金。工作内容具体包
括：开展防范和处置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教育、风险排查监测、案件处置、信访维稳等工
作。

立项依据

1.《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7号)；                                             
2.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贯彻落实有关工作的
通知》；                                                                       
3.《关于建立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长效机制的通知》（长寿府办发〔2015〕
48号）；
4.《关于进一步完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机制的通知》（长寿府办发〔2018〕
107号）；                                                                 
5.《关于调整完善长寿区处置非法金融活动工作机制的通知》（长寿府办发〔2020〕69
号）。

当年绩效
目标

全年新增非法金融活动类（非法集资）刑事案件≤5件；实现2021年底前非法集资陈案
累计结案率≥50%；不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不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性质 指标值
指标
单位

分值
(90分)

是否
核心

培训参与人次 ≥ 200 人次 5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覆盖人次 ≥ 10000 人次 30 是

日常巡查、排除场次 ≥ 10 场次 25 是

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次数 ＝ 0 次 10

个人及群体性极端事件次数 ＝ 0 次 10

受益群众满意度 ≥ 80 % 10

联系人：赵东松 联系电话：023-40232915



长寿区2023年重点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 实施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

项目名称 转贷应急周转资金运行项目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总资金额 20

上级补助

区级资金 20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为支持我区中小微企业发展，有效预防企业资金链断链风险，根据《关于印发重庆市长寿区
中小微企业转贷应急周转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长寿府办发〔2019〕108号），正业投资公司
作为应急周转资金管理平台，每年给民营企业提供不低于5亿元的转贷应急周转资金支持，参照
往年开展情况，预计2023年有67家企业使用转贷应急周转资金，每家企业每个工作日按照疫情优
惠政策0.01%收取资金占用费，平均使用9个工作日，平均使用金额500万元，预计2023年正业投
资公司上缴国库2022年收取资金500万元*0.01%*10天*80笔约40万元，按照50%的比例给予扶持，
应安排20万元工作经费用于开展此项工作。

立项依据
《关于印发重庆市长寿区中小微企业转贷应急周转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长寿府办发〔2019〕
108号）

当年绩效目标 给予5亿元的转贷应急周转资金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性质 指标值 指标单位
分值

(90分)
是否核
心

给予企业支持额度 ≥ 5 亿元 30 是

支持企业个数 ≥ 40 家 10

2023年5月底投资完成率 ≥ 100 % 10

收取企业资金占用费率 ≤ 0.02 % 20 是

辖区企业知晓率 ≥ 80 % 10

企业满意度 ≥ 98 % 10

联系人： 李冬霞 联系电话： 40236567



长寿区2023年重点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单位：万元

主管部门 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 实施单位 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

项目名称 金融监管和维护项目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项目总资金额 50

上级补助

区级资金 50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为推动我区金融经济发展和维护金融稳定作出贡献，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联系，助推我
区GDP增长，促进我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进一步优化我区营商环境，协助推动我区金融GDP实现同
比增长，维护辖区金融稳定，对金融监管和维护机构重庆银保监两江分局给予50万元工作经费。

立项依据

重庆市2020年对标国际先进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重庆市2019年区县（自治县）防范和处置非
法集资工作评价细则》；《关于建立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长效机制的通知》（长寿府办发〔
2015〕48号）；《关于进一步完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机制的通知》（长寿府办发〔2018
〕107号）

当年绩效目标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实现存贷款余额同比增长，不断创新辖区保险产品，维护辖区稳定，不发生
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性质 指标值 指标单位
分值

(90分)
是否核

心

2017年底前非法集资陈案累计结案率 ≥ 50 % 10

2023年11月底投资完成率 ≥ 100 % 10

存贷款余额实现同比增长 ≥ 4 % 20 是

全年新增非法金融活动类（非法集资）案件 ≤ 5 件 20 是

累计挽回群众经济损失 ≥ 300 万元 10

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 0 次 10 是

企业满意度 ≥ 90 % 10

联系人： 李冬霞 联系电话：40236567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填报单位： 114001-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本级）

项目名称
50011522T00000012
6363-财政信息化建
设经费（一般性）

项目负责人及联系
电话

王智莹02340257077

主管部门
114-重庆市长寿区
财政局

实施单位
114001-重庆市长寿区财政局
（本级）

预算执行率权重(%)： 10

资金情况
（元）

年度资金总额： 1,746,000.00

其中：财政拨款 1,746,000.00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保障全区财政系统网络通讯、财政系统软件安全可靠运行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

是否核心
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重大信息
安全事故

＜ 1 次 20 否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区财政
系统类软
件维护及
使用个数

＝ 11 个 30 是

全区财政
信息系统
运行长时
间中断次
数

＜ 2 次 30 否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各部门、
镇街财政
相关人员
信息化投
诉

＜ 1 次 10 否


